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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藉由魯曼（N. Luhmann）風險社會學的觀點，本文觀察各社會系統中科三期環評爭議的風險溝通，旨在釐清社會系統如何對環境事件作出反應。中科三期案是我國環評制度實施以來，行政法院首度撤銷已通過環保署審查的環評結論，也是行政機關公然拒絕遵循法院判決之罕見案例，突顯出我國行政系統與司法系統之間的衝突與緊張關係。本文以行政系統中的環保署、國科會以及司法系統中的行政法院為主要研究對象，視政治力的運作與環保團體與居民的訴求為環境中的噪音。筆者站在二階觀察的立場，蒐集相關的媒體報導、官方新聞稿、司法判決和學術文獻等資料作為社會系統對本案進行風險溝通的文本，進而建構出各組織系統的內部語言，並觀察他們如何依自我再製原則運作著。根據魯曼的觀點，各社會系統的風險溝通是採「風險／危險」模式，而非「風險／安全」模式，各組織系統會藉由風險溝通降低自身的決策風險。儘管這些風險溝通具有弔詭與偶變性，二階觀察仍然對立場之爭保有機動靈敏的覺察能力。是以，魯曼的研究旨趣並不強調提出任何規範性建議，而僅僅是澄清社會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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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六年過去了，喧騰一時的環評爭議與司法爭訟看似不曾改變什麼，現今的中科三期依舊如如不動地繼續運轉著，但事件的流轉宛若過化存神般地深深刻劃在島嶼的記憶上。
過程中的顛簸曲折對政治系統和經濟系統而言，是一種激擾，成了經濟發展和完成政治任務的絆腳石。對當地居民和環保團體來說，那些聲嘶力竭的吶喊與舟車勞頓的抗議行動儘管切實地發生過，最終仍是幻夢泡影，換來的只是失望與絕望。儘管如此，對學術系統來說，中科三期產生了許多值得研究的文本，是台灣環境史上極具指標性意義的案例。初始，七星農場環評在爭議聲中有條件通過環保署一階環評，當地居民尋求行政訴願未果，案子遂一路延燒到行政法院。2008年初，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該案的環評審查結論，環保署上訴最高行政法院。2010年初，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撤銷環評結論定讞，其中堪稱離奇的情節發展，委實令人費解。環保署先是在各大報刊登廣告聲明法院判決「無意義、無效用、破壞環評體制」，中科1000管理局也跟著表示「停工，不停產」，突顯我國環保署等行政機關與行政法院之間難以消解的扞格。
這是環評法實施以來，首次發生行政法院撤銷環保署通過之環評審查結論，也是行政機關公然拒絕遵照法院判決之罕見案例。此等案例竟然發生在強調依法行政的法治國，引發了社會諸系統的討論。學術系統也依著各專業領域作成許多精闢的觀察，有從科學系統的視角觀察中科三期的健康風險評估，有從法律系統的視角觀察評論法院判決與行政機關的回應，有從政治行政系統的觀點檢討環評制度，進而認為應該加強環評程序的公民參與。揆諸當前的討論多依著各自的專業見解為此案例開出一帖藥方，惟這樣帶有規範性的論述，用魯曼（N. Luhmann）的話來說，仍是在一階觀察的階段。本文試著透過魯曼建構出的全社會系統理論，站在二階觀察的立場，探究全社會如何對中科三期進行溝通，並採用魯曼的風險社會學中「風險／危險」的區別，觀察環保署與行政法院對中科三期的風險溝通是如何可能，藉以釐清各組織系統的內部語言，冀能為此案的研究成果提供另一種視角。
本文的討論以組織系統為觀察對象，觀察它們之間的風險溝通是如何可能。中科七星農場爭議案中，為人討論最多的就是行政機關與行政法院的溝通過程，因此文中的行政系統指涉環保署與國科會，行政法院則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為代表。其次，政治系統的運作則見諸環保署作成的決策中，環保署同時承載政治系統與行政系統的運作符碼，而茁生出自身的內部語言
。另外，環保團體與居民的訴求則被視為存在於組織系統的外環境中的激擾。筆者廣泛蒐集與本案相關的新聞報導、社會輿論、環保署與國科會針對本案的新聞稿，以及行政法院的判決與新聞稿。並以這些社會的溝通作為筆者進行二階觀察的文本，嘗試建構出筆者對本案的另一種觀察。
魯曼的風險社會學是接續其社會系統理論的發展而來，故本文第二部分先介紹魯曼社會系統理論的整體圖像，分別論述系統理論的重要概念：自我再製系統、溝通以及觀察理論。第三部分接著論述魯曼風險社會學的觀察立場與研究旨趣。第四部分描述中科三期七星農場環評爭議案的發展歷程，著重在行政法院與環保署的互動。第五部分，筆者歸納出的本案爭點主要有三個：「有條件通過」一階環評、法規適用的爭議以及「停工，不停產」，並透過魯曼風險社會學的觀點，提出對本案風險溝通的二階觀察。但是觀察結果具有偶變性與弔詭，因而這只是筆者的自我理解，仍囿於筆者自身的盲點。最後，提出本文的結語與反思。
2、 社會系統理論
一、自我再製的系統
一般系統理論的發展歷經了三個主要的典範轉移，最原初的封閉性系統的特色在於使用整體／部分這個區別圖式，系統是由部分組成的封閉性整體。第二階段是開放式系統，使用系統／環境的區別圖示強調環境與系統之間保持著交換關係，代表的學者如派深思（T. Parsons）結構功能系統理論，以及魯曼的功能系統理論。但是魯曼在1984年出版的《社會系統》一書中，他翻新他之前的社會系統理論，開放系統理論被自我再製系統理論取代，成為目前最新的系統理論典範（魯貴顯譯，2000：61）。
自我再製（Autopoiesis）的概念是由智利的生物學家瑪徒拉納（H. R. Maturana）和神經生理學家法芮拉（F. J. Varela）提出，他們使用這個概念來描述生命組織的特色。自我再製的主要意涵是指自我製造、自我維持，因而自我再製是具有生命的構成體，它們自己生產自己並維持自己。也就是說，系統的組成部分在一個循環式的過程中互動著，而且系統持續地製造出組成部分，這些組成部分對系統的維持是必要的（魯貴顯譯，1998：63）。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說將社會視為一個具有生命的有機體，魯曼認為有機體、意識系統、社會系統是以不同的方式來實現其特有的自我再製方式。因此，魯曼的自我再製概念更強調不同的系統有各自的運作樣態。自我再製的概念並非宣稱各類型系統之間的同一性，而是關注徹底的差異性（魯貴顯譯，1998：94）。
自我再製系統的特色是運作上的封閉性，以及認知上的開放性。運作上的封閉性是指系統的運作是自我關聯的或是自我指涉的，系統的生產過程是遞回地運作著，它持續地將前一次運作後的結果當作這一次運作的基礎。因此，自我再製系統沒有輸入也沒有輸出，自我再製系統自己製造出要維持其運作所需的一切（魯貴顯譯，1998：65-66）。但是這種運作上的封閉性不能理解為對開放性的否定，反而是開放性的前提條件，也就是所謂的認知上的開放性。可以理解成系統透過「攝食」環境中的能量和物質，來維持系統的自我再製。而且系統與環境的交換並不是由環境決定的，而是由自我再製系統的封閉性組織來確定的，系統會自主地調節他與環境間的交換關係，所以系統與環境的接觸是非常具選擇性的環境接觸。所以說，自我再製系統的封閉性與開放性互為彼此的條件，它是自主地運作著但卻不是自足的（魯貴顯譯，1998：67）。
魯曼也借用了瑪徒拉納（Humberto R. Maturana）和法芮拉（Francisco J. Varela）對認知論中的建構論的研究成果，他們研究發現神經系統並不是像照像機那樣製造出對於環境的映像，反而是透過自身特有的運作，建構出對其環境特有的圖像（魯貴顯譯，1998：68-69）。魯曼因此主張基進建構論式（radical constructivism）的認識論，將社會系統設想成一個自我指涉─封閉的、自我再製的系統。他認為系統的認知過程與感知過程不能被理解為對外在世界的真實反映，反而感知是指系統內部對外在世界的建構，認識只是一種對真實的再計算（唐德珍，2000：11）。
自我再製系統既然是自我指涉地運作著，其運作上的封閉性阻卻了彼此相互滲透的可能性，更不可能引導或調控另外一個自我再製的系統。魯曼以「結構耦合」（structure coupling）來描述自我再製系統間的關係。結構上相耦合的系統是相互依賴的，是互為彼此的條件，同時互為對方的環境（魯貴顯，1998：81；魯貴顯，2001）。所以，結構耦合標示出系統之間特定的依賴／獨立的關係，也呼應自我再製系統運作上封閉性與認知上的開放性。此外，魯曼用「共振」（resonance）一詞來描述自我再製系統與環境的關係，自我再製系統只根據它特有的內在結構來對環境中的事件加以回應，只有在很特殊的情況下系統才會被環境所激擾、搖晃或處於震盪的狀態（湯志傑，魯貴顯譯，2001：27）。
2、 溝通與決策
依著自我再製的系統理論，社會構成體被描述為封閉運作的單元，這些單元經由自己遞回性生產來生產並維持自己。魯曼認為溝通（communication）是社會系統最後無法再細分的單元，所以社會系統是溝通系統，社會系統是一個不斷從溝通中在生產出溝通的自我再製系統。人只是社會系統的環境，人是無法溝通的，只有溝通才能溝通
（魯貴顯譯，1998：84-85）。社會系統過溝通製造溝通、一個溝通銜接另一個溝通的方式持續地以自我再製的方式運作下去。人，作為環境對溝通而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因為，溝通必須以至少兩人為前提，也就是以多個神經系統、有機系統、心理系統為前提。但是心理系統並不參與溝通，溝通建立起獨立的、茁生的秩序層次（魯貴顯譯，1998：87-88）。職此，我們看到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清楚的結構耦合
。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互為對方的環境，同時社會系統的溝通是以環境中存有兩個以上的心理系統才有可能（魯貴顯譯，1998：88-91）。
在溝通過程中，不可能看透意識在思想什麼，參與溝通的諸心理系統對彼此而言也是不可透視的黑箱子。心理系統引發溝通、參與溝通，但是無法彼此溝通（魯貴顯譯，1998：92-93）。對魯曼而言，溝通不再帶有規範的印記，我們永遠無法透過溝通增加對彼此的相互理解。理解不是一個協助改善系統間透明程度的運作，而是僅僅溝通的建構物（魯貴顯譯，1998：107-108）。不同於哈伯馬斯強調的，人們可以藉由溝通行動理性達成互為主體的理解，魯曼對這種規範性的宣稱不再抱有期待。魯曼認為溝通可被時間化行動，而經常被化約為「告知行動」
，並將自己指認為行動系統（魯貴顯譯，1998：110）。溝通可以這些指認點的串聯，展現其自我再製、自我指涉的特質。也就是說，當下溝通的指認點遞回地指涉到前一個溝通的指認點（魯貴顯譯，1998：106）。魯曼認為將溝通鏈化約為行動鏈，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這樣的描述不夠全面
。即便如此，魯曼建構出行動這個概念，是因為溝通並無法直接被觀察，必須透過行動才能被觀察得到（Luhmann, 1984:231-233；轉引自黃鉦堤，2006）。
筆者在此要強調「個人」是魯曼所建構的溝通指認點，本文建構的指認點為「組織」。本文的脈絡裡溝通是化約為組織的告知行動，而且魯曼認為組織系統間的溝通必須是被作成的「決策」才能在組織系統中獲得實在。透過這個組織的決策銜接另一個組織的決策，持續不斷地進行溝通過程，所以組織系統間的溝通鏈就被化約為組織的決策鏈（魯貴顯，2001；黃鉦堤，2011：305）。惟必須注意的是，一個組織系統可能同時存有多種功能系統的符碼
，比方說環保署的環評會，可能同時存有科學、政治、行政等功能系統的符碼。這些符碼相互競合與補充，最後形成這個組織系統運作的內部語言，或可說是組織的組織文化、組織氛圍、潛規則。質言之，就是組織的「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循規蹈矩的非法行為」具有非正式性與隱蔽性，卻是真正具有支配性的實踐知識（黃鉦堤，2011：298-299）。另外，僅管溝通中的組織系統彼此存有結構耦合，但是我們仍然無法再溝通過程中透視自我再製組織系統的內部語言，僅能透過觀察與詮釋試著「還原」或建構出該組織系統的內部語言，釐清他們之間的溝通是「如何可能」。
三、觀察理論
(一)觀察：區別與標示的運作
系統理論的觀察與一般日常用語的觀察概念極為不同，是一種一般化且形式的觀察概念。魯曼根據史班賽布朗（Spencer Brown）於1979年《形式的法則》（Law of Form）將觀察定義為「藉由一個區別所進行的標示」（魯貴顯譯，1998：120）。區別是指法／不法、男人／女人、意識型態／科學，標示則是從區別的兩面之中選擇其中一面進行標示。循此，當環境中存在某項干擾（假設為P），系統會藉助其特有的區別如A／－Ａ，透過自我指涉地運作標示出「Ｐ＝－Ａ」，其中就涉及到區別與標示的選擇（黃鉦堤，2007：402）。
某個事物只有在與其他事物區別開來，才能被標示出來並因此受到觀察，但是不可能同時標示出區別的兩面，在某個時間點上只有其中一面會被標示出來（魯貴顯譯，1998：121）。再者，觀察始終是系統內部的建構，每一個系統的觀察都受制於系統所使用的區別。也就是說系統只能觀察到這個區別範圍之內的事物，無法看到那些不屬於這個區別的事物（魯貴顯譯，1998：124）。因而，系統使用的區別成為系統的盲點，它阻卻系統觀察到區別之外的事物。同時這個區別也是系統的視角點，系統因為這個區別才有可能進行標示，系統的觀察才有可能。是以，系統的觀察可以說「有所見，是因為有所不見；有所不見，是因為有所見」（黃鉦堤，2007：407）。
(二)二階觀察：對觀察的觀察
系統所看到的界域，對一階觀察的系統來說就是絕對的實在，它無法看到自己的盲點。但是，由另外一個系統對某個系統的觀察所進行的觀察，也就是二階觀察，可以觀察到系統的盲點。二階觀察系統可以看到「它不能看到它所不能看到的東西」這件事，那些對一階觀察者顯現為絕對實在的東西，對二階觀察者來說都是偶連的。因此，對二階觀察者而言，世界是許多偶變的觀察建構而成的，不同的觀察者可以用其他差異建構出另一種實在。因而，二階觀察者看到的是多元脈絡的世界（湯志傑、魯貴顯，2001：38、41：魯貴顯，2002：255-256；黃鉦堤，2007：406）。質言之，一階觀察者在意的是「觀察到什麼」，二階觀察則試圖說明一階觀察的區別是「如何可能」，其實就是在講述一個具有多個情節的故事。每一個故事情節的出現都具有偶變性，因此當二階觀察者說明一階觀察者的區別是如何可能時，其實就是在重構一個有數個偶變性的現象（黃鉦堤，2006）。
魯曼認為所有的一階觀察都帶有某種預設立場，是一種執實性的觀察。二階觀察理論則是要求一種接近價值中立的觀察，但是這是自然語言所無法做到的，任何一種陳述、命題一旦被作成就帶有背後的價值假設。所以拒絕價值、拒絕立場也是二階觀察的盲點。就如同呂柯爾（P. Ricoeur）對曼漢（K. Mannheim）的提問「如果所有的論述都是意識型態的論述，那麼關於意識型態的論述在認識論上的地位又是什麼？」答案應是「也只是一種意識型態」（羅慎平譯，1999：12）。所以二階觀察與一階觀察都是帶有盲點的觀察，唯一不同是觀察的二階觀察的對象是另一個觀察。職此，對觀察進行觀察可以使觀察者對自己的觀察進行反身式的認識，知道自己的觀察也是眾多觀察可能結果中的一種而已，進而有一種「不執著的肯定」的心態（魯貴顯譯，1998：127）。
参、風險社會學
1、 二階觀察作為風險研究立場
魯曼依其觀察理論區分兩種風險研究取向。一階觀察者在意的是如何針對客觀事實進行風險評估，二階觀察者則是探究他人如何觀察風險。那些在風險評估的議題上自認是專家，或是批評其他專家的都是一階觀察者，他們相信事實，爭辯時也以事實為基礎。二階觀察者知道一階觀察者的觀察具有偶變性，所以相同事實會帶給不同得觀察者不同的訊息，這取決於觀察者使用的觀察圖式為何。也就是說，對客觀事實的風險評估觀察永遠受到主觀立場和心智的影響（孫治本，2000）。
魯曼在《風險社會》一書中認為各各組織系統是站在一階觀察的風險研究取向進行風險溝通，魯曼則是採二階觀察的風險研究取向來觀察各社會次系統的觀察是如何可能（黃鉦堤、張唯聖，2011）。一階觀察者是處於價值衝突之中，二階觀察者則是保持距離並從中保有一種變動的問題覺察的能力（黃鉦堤，2006）魯曼強調二階觀察不能提供較好的行動可能性，也不涉及解放自由意志的理念。也就是說，二階觀察本身不在於說理，也不在於「強制／自由」這個圖式。二階觀察最終關心的是「獲得另外一種洞識」（湯志傑、魯貴顯譯，2001：44）。風險社會因而是自我觀察的二階觀察，是對社會自我論題化的研究，不是一個規範性的診斷。魯曼對風險社會的觀察要旨是對已在運作中的、正在進行觀察的風險議題、風險認知、風險評估與風險社會中的相關自我描述，再進行觀察，觀察其如何運作，提高社會系統的透明度（唐德珍，2000：20）。
2、 風險概念：「風險／危險」的區別
過去，社會系統是以風險／安全的區別作為觀察風險的圖式，這使得風險問題無法獲得充分的描述，風險在兩個面向上被忽略了。第一是時間面向，風險／安全這個區別隱喻著風險必定可以因為做出正確的決策而被避免掉。但是，決策在時間上始終是關於「未知的未來」，然而正是未來的無法期待性與無法透視性最後腐蝕掉安全的可能性。風險因為「未知的未來」獲得成長，風險再製造了風險。第二是社會面向，風險／安全這個區別讓我們誤以為決策者作出安全的決策以避免風險，事實上可能正好相反。是以，風險／安全這個區別不僅在時間面向上忽略了風險製造風險，也阻卻我們認識到決策者也在製造風險（魯貴顯譯，1998：226）。在風險／安全這個區別裡，人們反對風險，追求安全，所以這個區別形式變成了「不可喜的／可喜的」，但是吾人應該要知道「安全」這個概念僅是依附著風險建構出來的，是虛構的
。
基於上述，魯曼在二階觀察的層次上提出另一組區別「風險／危險」來取代風險／安全。如果可能的危害被歸因到決策上，那麼我們談的就是風險；如果可能的危害被歸因到外在環境，那麼我們談的是危險（魯貴顯譯，1998：227）。由風險／危險這組區別所指引出的風險概念，指出風險問題所關注的正是在於歸因概念的運用（Luhamnn, 1991: 29，轉引自唐德珍，2000：26）。「風險／危險」這個區別的重點在於「誰如何觀察危害」，這將關聯於「歸因到決策／不歸因到決策」這個區別的建構。對於那些將危害歸因到自身決策的人，這個危害對他們而言就是風險。反之，對於那些將危害視為環境中不可抗之因素的人，這個危害就成為他們的危險（魯貴顯譯，1998：236）。所以風險／危險這個區別要觀察的是：誰是決策者，以及誰是受害者。亦即，這個決策對誰來說是風險，對誰而言又是危險（魯貴顯譯，1998：230）。
風險／危險的標示奠基在一個歸因過程上，這也取決於對於可能的損失是由誰、如何進行歸因。風險／危險這組區別分別代表著是否認為所面對的是自身行為的後果、自願或非自願地使自己陷入一個有潛在損身的處境。以此區別圖式，可以從二階觀察的角度觀察事件如何被一階觀察者歸因？以風險／危險進行觀察的技術專家如何看待損失，如何處理損失？是被歸因於決定看作風險？或是歸因於外在環境而被當作危險？同一事件如何被不同的一階觀察者，分歧地視為發生可能性高或低的風險與危險（Luhamnn, 1991: 31-34，轉引自唐德珍，2000：26）？
3、 風險評估的自我指涉性質
多數的風險研究都以經驗證據為基礎，希望藉由溝通的方式來降低或消除差異，消除那些對「合理風險」所有的不必要的猜忌、懷疑與敵意。然而魯曼不認為藉由經驗研究的知識就能有效轉變對待風險的態度，因為風險認知與風險評估會依著不同的處境而異，無法有所謂的客觀標準做基礎（Luhmann, 1991: 86-88；轉引自唐德珍，2000：39）。這種科學的風險評估經常是用來隱藏或遮掩社會學上的風險評估，忽略風險評估事實上是觀察者自我指涉結果，客觀事實的風險評估觀察永遠受到系統選定的主觀立場和心智所影響。因此，部分學者採用「理性／非理性」的麼是來說明風險評估與風險溝通很可能是不適當的，甚至會成為爭議時的衝突因素
（Luhmann, 1991: 5-6、11-12；轉引自黃鉦堤，2011；孫治本，2000）。同樣的風險評估結果，對不同立場、不同脈絡的系統來說存有不同的意義，最重要的是風險始終是各個系統自我指涉的結果。因此，魯曼認為，科學統計數字在重要的生活問題上是沒有說服力的，社會中的觀察者仍舊是以自我指涉的方式來詮釋何謂風險（Luhmann, 1991:57、160；轉引自黃鉦堤，2006）。
4、 風險社會的來臨
因著風險評估的自我指涉性質，魯曼認為風險議題無法藉由風險溝通來消除彼此的歧見而獲致共識。此外，他更指出區別決策者與受害者的困難。依著「風險／危險」的區別圖示，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決策者面臨的事自身決策後果造成的風險，受害者感受到的是外在環境（決策者的風險行為）造成的危險。但是實際上決策者與受害者之間卻很難依照某個社會系統的差異清楚歸類，如角色、職業等。決策者未必從中獲得好處，受害者也不只面臨危險，如科技園區附近的居民可能因增加的就業機會獲利，如氣候變遷之類的災難的影響範圍就無分決策者與受害者。因為影響範圍的擴散，受害者與決策者之間的界線開始鬆動，無法清楚界定害者的群體，因此對於進行干預的焦點總是放在決策上，而非被影響的牽連上（Luhmann, 1991: 119-120；轉引自唐德珍，2000：40）。基此，魯曼觀察現代社會具有這樣的歸因趨勢：未來可能發生的傷害是起因於決策本身，而不是決策的外環境（黃鉦堤、張唯聖，2011）。現代社會裡所有發生的一切都被要求必須歸因到決策上，因而現代社會將自己表現為一個風險社會。例如發生強大地震時，即使地震震度超乎過去的理解範圍，而且地震無法預測而知，諸如此類的論述都有可能將因地震而發生的傷害視為「危險」。但是人們會開始檢討為何要在斷層帶上蓋建築，既然要蓋就應該做好防震措施，並檢討為何政府的法令未限制不可在斷層帶蓋建築等。所以，現代社會將其歸因於決策，因而這種傷害被視為風險（Luhmann, 1990:149-150；轉引自黃鉦堤，2006）。職此之故，當今社會幾乎所有的傷害都被視為風險，人們是風險的引發者，風險是人們自作自受的結果。只有那種彗星撞地球之類的傷害才會被認為是危險，因為那是人們無法調控的。對魯曼而言，現代社會之所以是風險社會，並不是因為現代社會製造了太多的苦難、疾病、死亡與不幸。而是因為再也沒有一個名之為命運或不幸的寬容大衣可以覆蓋在危害上面（魯貴顯譯，1998：228）。
5、 風險溝通
魯曼認為風險是與決策相關聯的，因為決策將不確定性轉換為風險。也就是說，風險因此是來自於決策，或說決策內涵風險（魯貴顯譯，1998：223-224；黃鉦堤、張唯聖，2011）。根據魯曼的說法，從事風險行為的行動者只是一階觀察者。當他去思考是否要冒這個風險時，他就是從二階觀察的立場來觀察他自己（魯貴顯譯，1998：230）。如此才產生了風險意識和風險溝通，也就是對風險進行二階觀察。也就是說，社會系統和組織系統會認知到風險意識，因而會對是否引入某些事物以化約其與環境之間的複雜性落差做出風險評估，魯曼稱此為「風險溝通」。溝通一定伴隨著風險，不可能處於絕對安全的處境，我們已經無法期待透過技術設備的改善可以達到「免除風險」的安全，它只能是較安全地被使用著。因此，風險研究的研究旨趣不再追求絕對的安全，而是滿足於將風險從最高級轉化為比較級。具體地說，就是權衡各種不同的可能存在的風險，並透過策略將風險排除掉（魯貴顯譯，1998：236；黃鉦堤、張唯聖，2011）。
從二階觀察的角度來看風險溝通時會發現，一階觀察的行動者會在整個風險溝通的過程中感知到存有風險與危險，因而會透過風險溝通的手段將風險由最高即轉為比較級。這當中的轉化過程涉及對一個弔詭進行去弔詭的動作。這個弔詭存在於風險社會中，無論做什麼決策甚或不做決策，事後發生的損害都將被歸因到一階觀察者的決策行為。如此一來，原本的受害者變成決定「歸因到決策者」的決策者，原本的決策者變成無論如何都要被歸因的受害者。是以，一階觀察者陷入無法做出決策或不知道做什麼決策的弔詭之中。風險管理就是對風險決策去弔詭，為了不讓這個弔詭在風險／危險這個區別裡內爆，魯曼建議決策者進行去弔詭的手段就是回歸到對事物的掌握能力與技術嚴格論，並將風險變成可期待的風險。受害者則還是基礎批判者或道德嚴格主義，並藉此作為回應風險的基礎（魯貴顯譯，1998：235-236）。
在實務運作上，各社會系統在常用的風險溝通手段有「切割」、「綑綁」、「拉攏」、「推諉」、「時間管理」與「攤牌破局」（黃鉦堤，2007）。「切割」是指將問題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先處理在技術上可以掌握的部分；「綑綁」是指將問題擴大來談，將其他問題綑綁在一起；「拉攏」是指聯合其他一階觀察者來應付風險；「推諉」則是將問題推託給其他一階觀察者；「時間管理」則是利用時間來控制問題的複雜性，如利用時間壓力快速通過某一個法案，或是拖延議程增加問題的複雜性；「攤牌破局」則是利用權力主導一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在實際運用上，可能同時使用多種風險溝通手段，也可能還存有其他更多種的風險溝通手段。這些風險溝通手段作為一階觀察者對風險評估進行去弔詭化結果，使決策含有比較低的風險。但是組織系統要選用哪一種風險溝通的手段去弔詭化，除了視組織的內部語言而定外，還受制於組織的前結構，也就是依著組織的文化、歷史所形塑出來的結構化制約。本文限於篇幅，這部分暫時存而不論。筆者首要關心的是組織系統運作的內部語言為何，以及組織系統如何進行風險溝通。
肆、中科三期七星農場案由
「這是一件台灣環境運動的指標性案件，也是台灣司法史上的劃時代判決，超越藍綠，無關族群。」（引自李建良，2000）七星農場環評爭議案最早在2006年6月30日「有條件通過」第一階段的環評，總共附有十一項條件，最引起爭議的是第五項「開發單位應於營運前提出健康風險評估…送本署另案審查。如果評估結果對居民健康有長期不利影響，開發單位應承諾無條件撤銷本開發案」
。在實務上，「有條件通過」被理解成「通過」，所以國科會在2006年8月3日核發中科三期的開發許可予中科管理局。但是當地居民不服審查結論，遂向行政院提起訴願。行政院在2007年6月29日駁回居民訴願後，居民隨即展開一連串的司法救濟程序。2008年1月31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訴願決定和環評審查結論均撤銷
。理由是法院認為環保署在未做健康風險評估的狀況下就認為中科三期對環境及居民健康無重大影響而不必進入第二階段審查，逕自作成「有條件通過」環評結論已構成漏未考量相關因素，法院認為環保署的判斷系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與錯誤資訊的「違法裁量」。這是環評制度自1994年實施以來，第一個被行政法院判決撤銷審查結論的環評案件，為台灣環境史上的指標性案件。
環保署在2008年3月4日針對上述判決提起上訴，並聲稱因為判決結果尚未確定，所以中科三期毋須停工。居民再聲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命中科三期停止開發，本案隨後移至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在2009年12月31日駁回停止執行之聲請，理由是法院認為中科三期並無對當地生態環境有重大汙染之情事，亦無時間上之急迫性，故予以駁回。間隔不到一個月的時間，2010年1月21日最高行政法院駁回環保署上訴
，維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意旨撤銷中科三期七星農場環評審查結論。環保署隨即在2010年2月10日於各大報刊登廣告，抨擊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無意義、無效用、破壞環評體制」
，引起台灣社會輿論譁然。
2010年7月31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同時裁定假處分與停止執行
，均要求在重新通過環評審查之前，應該停止中科三期的開發行為。2010年8月3日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吳敦義表示法院判決是指政府「停止開發行為」，不影響園區內進駐廠商之營運
。即使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發布新聞稿表示停止開發行為包括施工和營運，法務部仍於2010年8月13日發布新聞稿解釋法院裁定效力不及進駐廠商，支持政府「停工，不停產」的論調。
2010年8月31日，環保署要求中科補件續審七星農場環評案，最終決議「有條件通過」一階環評，這次附的條件共有17項
。兩天後，2010年9月2日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中科三期在重新通過環評前應該全面停工，但吳敦義表示環保署已經通過新環評，中科三期恢復開發行為應屬合法。2010年9月18日中科三期恢復施工
。
針對中科三期第二次有條件通過一階環評，居民仍然無法接受，遂於2010年9月30日向行政院提訴願。訴願遭駁回後，又於2011年1月21日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撤銷環評審查結論以及開發許可，並聲請停止執行環評結論、開發許可及廠商相關營運許可。2011年2月18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環保署的環評審查結論與國科會的開發許可在撤銷訴訟判決確定前停止執行
，但廠商相關的營運許可不受影響。也就是說，中科三期在恢復施工後又被判「停工，不停產」。隨後，居民訴請法院，要求廠商停止開發行為，環保署也應依環評法裁罰兩廠商各一百五十萬元。2011年10月13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居民敗訴後
，居民對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在2012年2月23日駁回居民的上訴
。但是居民對新環評結論得撤銷訴訟仍然在進行中，中科三期漫長的司法爭訟還沒走完。
綜觀上述的發展過程，中科七星農場案不僅是台灣第一個環保署通過的環評結論被行政法院撤銷的案例，也是行政機關罕見地不遵循法院判決。本案自環評之初就爭議不斷，筆者歸納出三個主要的爭點：第一，環評結論「有條件通過」一階環評，埋下日後爭議的導火線；第二，法條適用上的認知差異，環保署主張應回歸行政程序法，環保團體則強調環評法的適用，各自堅持各自的理解與詮釋，互不相讓；第三，應該如何理解「停工，不停產」，學者與環保署也有不同的解讀。筆者觀察中科三期的風險溝通時，主要關懷這三個主要爭點，並選擇兩個參與其中的組織系統：環保署與行政法院，作為風險溝通中的一階觀察者。另外，全社會中環保團體的聲音、居民的訴求、社會輿論以及學界的討論都對本案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惟本文在這部分不加以細緻分析，僅將之視為存在於系統的環境中的激擾。本文旨在從二階觀察的立場，建構出各組織系統的內部語言，觀察各組織系統如何進行風險溝通。
伍、中科三期主要爭點的風險溝通
一、「有條件通過」的二階觀察
中科三期七星農場環評案是在2006年6月30日以11票比8票決議「有條件通過」
，審查結論附帶十一項條件，當中第五項條件規定「開發單位於營運前應提健康風險評估，其中必須包含毒性化學物質緊急意外災害類比與因應及針對區內污染正常及緊急排放狀況下，對居民健康之影響提出風險評估及應變措施，送本署另案審查。如評估結果對居民健康有長期不利影響，開發單位應承諾無條件撤銷本開發案。」成為日後被法院判決撤銷的關鍵，也引發對於「有條件通過」這樣一種審查結論形式的討論。
依環評法規定，我國現行的環評制度分為兩個階段，環評審查委員認為有「重大影響之虞」才會進入第二階段環評。根據學者統計，真正進入二階環評只有3.3％，而在第一階段的環評審查結論中有74.04％的案件是「有條件通過」（葉俊榮、張文貞，2010：34）。但環評法中並無規定審查結論應以何種形式做成，而是規定在施行細則裡面
。實務上，產業界的人認為「有條件通過」環評審查結論是一種現實面的問題，也就是環評委員不得不通過審查結論的權宜之計。但學界認為這是環評制度設計上的缺陷，肇因於環評制度具有否決權的設計
。將實質決策權賦予專家為主的環評委員，而以專業之名行政策決斷實有民主正當性斷裂的問題，因而有國內學者認為表面上看來「去政治化」的環評制度才是最「政治化」的操作（湯京平、邱崇原，2010）。
因此，吾人可以清楚觀察到環評制度不只存有科學功能系統裡「真理／非真理」的符碼，還含有政治功能系統「執政／在野」以及行政功能系統「依法行政／不依法行政」的符碼。環評審查結論就是這三個功能符碼相互競合的結果，然而它們之間揉合的過程是系統運作的黑箱子，外人無法看清，只能透過二階觀察詮釋。筆者依著相關的新聞報導與學者評論建構出環保署在作成環評審查結論時，內部自我再製運作的內部語言為「依止政治正確」
。惟這樣的組織文化在法治國家是不被允許的，尤其在行政專業倫理與當局的政治期望相互對峙時，環保署變陷入無法抉擇的兩難。於是乎，依著自我再製原則環保署發展出「以依法行政為外爍，政治正確為內蘊」的內部語言。申言之，環保署在作決策時仍然是以服從上意為主要考量，同時又要表現出符應依法行政的要求，這就是環保署的本位主義，環保署的一切決策皆由此而生。
依據魯曼的觀點，當環保署依著這個內部語言自我再製地運作著，它同時是以「風險／危險」這個區別進行風險溝通。當它這麼作時，它會發現如果依著政治正確的內部語言做出直接通過一階環評的決策時，居民作為環保署決策的受害者會感受到日後可能存在健康威脅的危險，進一步將這危險歸因到環保署的風險決策上頭，於是環保署對外環境造成的危險又成了自身的風險。設若環保署直接進入二階環評，也就是行政法院說的「較縝密、且實踐公共參與」的程序，此即意味著中科三期通過環評的可能性降低，這不符合當局的政治期望，有違政治正確。如是堅持環保理念的結果很可能是掛冠而去的風險，環評委員很可能被撤換掉，被環保署列為黑名單而拒絕往來。
由是以觀，無論直接通過一階環評或是進入二階環評，環保署都必須面對因著自身決策生成的風險，陷入無法抉擇的弔詭之中。環保署去弔詭化的方法就是「有條件通過環評」，這些附加的條件遮掩了原本存在的弔詭，同時掩飾「政治壓力」與「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藉著通過一階環評與進入二階環評之外的第三條路同時滿足政治期望與專業判斷。用魯曼的話來說，就是回到對事物的掌握能力與技術嚴格論。對行政機關而言，法律是它們最熟悉的工具，所以環保署透過設立環評法施行細則創造出「有條件通過」的權宜之計，透過審查結論附加的條件將風險轉移到廠商身上，藉此將風險由最高級轉成比較級，使其決策含有較少的風險。
環保署風險溝通的手段是「分割」和「時間管理」相互運用。環保署將原本存在環評審查內容的風險分割成主文與附加條件，利用這些條件將風險轉移給廠商。同時也考量到廠商的營運時效，希望盡快通過環評，最後以附加條件的方式為廠商爭取營運時間。但是這種「先射箭後畫靶」的風險溝通，也會被環境中的其他系統觀察，包括居民、環保團體與司法系統。后里居民及環保團體是環境中的激擾因素，因為居民對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建構了中科三期環評案中行政系統與司法系統之間的結構耦合。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2008年1月31日首度撤銷環評審查結論，經環保署上訴後，2010年1月21日最高法院駁回環保署上訴，判決撤銷環評結論定讞。一般來說，行政法院在法律功能系統「法／不法」的符碼下運作，行政法院只消「依法審判」。但是由於環評審查結論這類的行政處分係屬高度科技專業性，行政法院的控制密度向來是法學界討論的熱門議題。過去，我國囿於判斷餘地理論，行政法院對環評結論採低密度審查，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係屬專業裁量的範圍，行政法院一般都尊重環評委員的判斷，但是如此保守的裁判結果往往無法保護當事人權益，法院變成僅能為環評背書的工具。基此，行政法院一方面感知到若採取低密度審查，居民會將其經驗的健康風險歸因到行政法院的判決，對行政法院而言也是一個風險。另一方面，若採取高密度審查，也就是合目的性的審查，恐被環保署指謫違法審查，對行政法院也是一個風險。因此，行政法院在決策時將陷入無法決定審查密度弔詭。
於本案中，行政法院採用不同的取徑進行去弔詭化。觀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書內容，法院認為「…被告（環保署）在開發單位未提出健康風險評估之情形下，遽認對國民健康及安全無重大影響，毋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爰為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即構成未考慮相關因素，裁量濫用之違法。……被告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依據不充足之資訊而作成『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結論，應認構成行政機關之判斷，係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錯誤之資訊之違法。」爾後，最高行政法院駁回環保署上訴的理由中更進一步指出環保署通過的環評審查結論係屬「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資料」之判斷恣意濫用。根據學者黃錦堂的見解，行政法院對中科三期環評案的判決是以「事涉人民生命健康法益之嚴重侵害」為理由提高「判斷濫用」的標準（黃錦堂，2009）。也就是說，行政法院納入人民基本權的考量，以基本權干預之嚴重性來突破「低密度審查／高密度審查」的弔詭。行政法院進行去弔詭化的同時，也降低了自身的風險。
全社會的次系統互相觀察著，在觀察其他觀察者的同時，自己也會被其他觀察者觀察。所以，行政法院的風險溝通，必然引發環保署後續的風險溝通。環保署在2010年2月7日發出新聞稿表示法院的判決「無效用、無意義及破壞現行環評體制」
。環保署認為，法院要求先通過健康風險評估方能通過環評審查，其最終結果與環評結論附帶條件的結果並無二致，只是進行的順序是不同。強調環評會的處理方式對廠商而言，有較高的投資損失風險，但也有較早的獲利機會，原是廠商願意承擔的。基此，環保署批評法院的判決無效用。
由此可以看出，環保署確實是以廠商利益為優先考量。環保署為了爭取廠商提前營運，故以附加條件的方式的通過環評。廠商搶得營運時效，環保署也成功將風險轉為比較級，這個「上下交相賊」的風險溝通顯然地將居民的健康安全放在第二順位。吾人可以將其理解為環保署依其內部語言自我再製的結果，內部語言就是「以依法行政為外爍，政治正確為內蘊」的本位主義，而且這種自我再製會一直持續下去。於是在2010年8月31日，環保署要求中科管理局補件續審，環評大會作成結論第二次「有條件通過」一階環評。
2、 法規適用的二階觀察
環保署做成的環評審查結論被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撤銷後，應該如何善後？這部分的爭點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法規適用的爭議，第二部分是「停工，不停產」的決策是如何可能。這一小節是針對法規適用爭議進行筆者的二階觀察。
環評結論被撤銷後，部分學者、環保團體與居民都要求環保署應該依環評法第14條與第22條，令國科會命中科管理局停工
。環保署回應本案屬環評審查結論被確定撤銷之首例，無前例可資參考，故環保署於99年1月28日邀請學者專家及法務部意見獲致共識，認為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已完成審查，事後由行政法院判決撤銷，其與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4條及第22條立法原旨及法條文義所稱「自始未經完成審查」情形不同。也就是說，環保署主張中科三期七星農場案原已完成環評審查程序，故不適用上開環評法第14條與第22條條文規範，原開發許可不當然無效。環保署主張中科三期七星農場案國科會已依法完成法定的環評審查程序，因此園區內廠商已是依法申請、取得相關許可設置的合法廠商。事後因行政訴訟被撤銷環評審查結論後，須依行政程序法第117條、第118條、第119條及第121條規定之行政救濟途徑處理，而非由環境影響評估法處理。所以應由許可的核發單位（國科會）衡量信賴保護原則（廠商合法申請權益）與欲維護的公益（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國民健康影響）。若廠商的信賴保護明顯小於國民健康的公益，國科會須依行政程序法規定，於兩年內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另定失其效力之日期，或不撤銷。此外，中科管理局依法院判決意旨的要求，委託詹長權及吳焜裕博士之團隊進行中科七星農場健康風險評估，發現其致癌風險為2.13×10-7。環保署認為此數據依美國環保署標準屬於可接受之風險，而且國科會也在2010年2月5日表示本案暫不會撤銷許可及要求停工
。
筆者在此借用法律學者的見解，說明存在環保署組織系統的環境中的激擾，也可表明環保署的觀察也具有偶變性、相對性，僅僅是環保署自我指涉的結果。根據王毓正（2010）、陳仲嶙（2010）以及李惠宗（2010）三位學者的看法，環保署聲稱環評法第14條僅適用「自始未經環評審查」不適用中科三期案，值得商榷。依行政程序法第118條前段「違法行政處分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應等同回到「未經認可前」則該環評結論即「自始失其效力」。也就是說，既然環評結論自始無效應適用環評法第14條，而且基於特別法優先普通法適用的原則，理應優先適用環評法而非行政程序法，否則將架空環評法第14條。李惠宗教授（2010）更直言這是一種「買櫝還珠式的解釋」，只取用自己所需的部分加以詮釋，曲解法律意旨。
綜觀上述環保署對法院判決的一階觀察與風險溝通，吾人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環保署以「以依法行政為外爍，政治正確為內蘊」持續自我再製運作的特性。在「風險／危險」的區別下，環保署認知中科三期停工後，除了將要面臨「政治不正確」的風險外，對進駐廠商也會造成營運損失的危險，經由廠商歸因到環保署的停工決策，又再成為環保署自身的風險。另外，若中科三期不停工，隨之而來的「不依法行政」指責，居民也會將其可能的身體健康危害歸因於環保署未命中科停工的決策。為了要去除無論作什麼決策都會有風險的弔詭，環保署在風險溝通上採用「推諉」及「綑綁」的手段。首先，環保署在轉譯法規適用的要件，聲稱國科會才是有權撤銷開發許可的職權機關，藉此將撤銷開發許可的風險轉嫁給國科會。但是依據環評法第22條「開發單位未經主管機關…作成認可前，及逕行…開發行為者，…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開發行為…」。準此，環保署並非無職權命中科停工，足見環保署的詮釋只是一種自我詮釋，目的是要降低自身的決策風險。再者，環保署一再強調環保署為環評法的主管機關，擁有對環評法的詮釋主導權，因而做出本案不適用環評法第14條與第22條的規定，並主張應回歸行政程序法的行政救濟程序，強調應納入廠商的信賴保護利益。依筆者的二階觀察，這可理解為環保署藉由將廠商的信賴保護利益納入停工與否的決策，試圖使該決策複雜化進而爭取拖延決策的時間。由此觀之，環保署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規避做出停工與否的決策，透過「推諉」及「綑綁」，甚或「時間管理」的風險溝通手段降低自身的決策風險。
如此種種，可視為環保署依其內部語言進行自我指涉、自我理解的結果。因為環境中的環保團體與法律學者都提出與此相異的觀點，形成環保署組織系統環境中的激擾，迫使環保署不得不努力發佈新聞稿回應外界的質疑。環保署在此展現高度的共振能力，這種共振仍是自我再製地進行，為的是要維持組織符碼的運作。環保署的回應只是組織系統依其內部語言自我再製運作的結果，因而其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只是一種自我理解。環保署利用法律條文的詮釋創造出對自己有利的綱要化條件，將停工與否的決策風險轉移給國科會，並透過強調廠商的信賴保護利益增加停工與否的複雜度。
另外，環保署引用中科管理局委託學者做成的健康風險評估報告，指稱本案的風險在可接受範圍，所以無立即停工的必要。此種論述方式實際上是延續「公益（國民健康）／信賴保護利益（廠商）」的比較，作為應否停工的判準。只是實際上比較的不是利益，而是風險，「增加的致癌風險／停工後，廠商申請國賠的風險」，而且環保署在此處進行風險溝通的區別圖式是「風險／危險」。它一方面感知標示出公益大於信賴保護利益時（也就是增加的致癌風險超出可接受範圍），中科必須停工，廠商會將自身經濟損失的危險歸因到環保署的停工決策，進而向環保署申請國賠，構成環保署的風險。另一方面，如果標示出廠商的信賴利益大於所欲維護的公益（國民健康），亦即中科不用停工，居民會將自身健康的損害歸因到環保署的決策，對環保署而言也是風險。環保署在這個弔詭之中去弔詭化的手段就是利用健康風險評估的科學數據，聲稱增加的致癌風險低於美國標準是落在可接受範圍，進而標示出要保護廠商的信賴保護利益，中科不停工。符合魯曼所說的，透過對事物的掌控能力與技術將風險從最高級轉為比較級。
環保署將健康風險評估作為去弔詭的手段，其實風險評估本身就隱含自我套用的弔詭，因而是自我指涉的結果。因為科學數字無法解釋科學數字，數字無法說明自己的意義，所以環保署引入美國標準這個參照物，標示出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是「可接受的」。然而對當地居民來說，這個風險數字可能不具任何意義，因為他們每天呼吸的空氣、灌溉用水都可能是受汙染的。因而健康風險評估結果的解釋也只是環保署的自我詮釋，是隱含特定立場的詮釋。至於環保署立場的選定又必須回到「依止政治正確」的內部語言。
至此，筆者在二階觀察的立場上，解釋了環保署在法規適用的爭議上，是如何透過組織系統內部的二元符碼進行自我再製，以及對環境中的干擾做出共振的回應。接著要說明的是「停工，不停產」這個決策的生成是如何可能。
3、 「停工，不停產」的二階觀察
中科三期的停工爭議直到2010年7月30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作成99年度停字第54號裁定以及第43號裁定方告一段落。裁定內容要求環保署應命中科管理局在重新通過環評前，停止中科三期的開發行為；中科三期的開發許可，在居民提的確認訴訟案裁判確定前，也必須停止執行。環保署與國科會都表示會遵照法院判決，停止開發行為，但也會繼續提起抗告
。但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義表示停工是指停止「開發行為」，並保證已經在中科三期投產企業將不受法院裁定影響。他並指出，行政院已經與相關部會進行研商，將提出完整因應辦法
。對此，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則說明停止開發行為包括施工和營運，未通過環評審查前，相關營運等行為都算是「違章開發」，不被准許
。2010年8月4日，中科管理局正式定調「停工，不停產」。中科管理局認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所為裁定的當事人是環保署、國科會、中科管理局，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廠商），所以廠商沒有停止營運的問題
。2010年8月13日，法務部也發佈新聞稿表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的效力不及於廠商，形同為「停工，不停產」模式背書。

筆者認為環保署在此爭點上的風險溝通，仍舊維持一貫的本位主義「依法行政為外爍，政治正確為內蘊」，更何況連總統和行政院長都出面作出「應該要考量信賴保護利益」的「行政指導」了
，使行政組織系統不得不作出政治正確的決策（李惠宗，2010）。所以環保署認知到不這麼做，就必須面臨政治不正確的風險。環保署必須做的就在法院判決上自我詮釋出利於自身的條件，也就是建構出對法院判決的自我理解，將「停工，不停產」的決策合理化即可。在風險溝通技巧上是透過「切割」的手段，將廠商排除在法院判決的效力範圍外，並「拉攏」法務部為其決策背書。至此，環保署又過了一關，將原本法院裁定「全面停工」的高風險，成功地透過上述的風險溝通手段，將風險由最高級轉化為比較級，也就是「停工，不停產」。
所謂「停工，不停產」完全是行政系統自我再製的結果。透過對司法判決的建構，將法院判決自我理解、自我詮釋成「停工，不停產」。就環保署而言，其運作的內部語言仍然是「依止政治正確」。它一方面感知到如果遵循法院要求下令中科三期全面停工的話，首先面對的是政治不正確的風險，明顯違背上意，而且接著必須面對廠商可能要求信賴保護進而聲請國賠的風險。另一方面，若不停工的話，面對的是行政機關不依法行政的指責的風險，還有居民將可能發生的健康危害歸因到環保署不停工決策的風險。環保署的決策陷入無論停工與否都得面對風險的弔詭中，在權衡各種風險後，環保署很有創意地利用「法院判決不及於訴訟以外第三人」之規定進行去弔詭化。聲稱進駐廠商非法院判決之相對人，所以不受法院判決效力拘束，透過這種自我詮釋法院判決意旨的方式，創造出於己有利的條件，推導出「停工，不停產」模式規避「不依法行政」的風險，也規避了「政治不正確」的風險，在某種程度上更是滿足「依法行政」同時也滿足「政治正確」的要求。
對於行政系統「停工，不停產」模式其合法性之闕如，組織系統的環境中除了有北高等行政院99年度全字第43號假處分事件新聞稿為證外，李惠宗（2010）教授援用行政訴訟法第214條與216條的規定，說明中科三期停止執行的判決中，廠商不是訴訟參加人，但並不表示各進駐廠商與本判決無關
。因而主張中科三期的環評結論是「具有第三人效力」的行政處分，而且廠商是該行政處分的「關係機關」應受法院判決效力拘束。法學者的論點作為環保署組織系統環境中的激擾，表明了環保署的觀察具有偶變性、相對性與自我再製的特質。
居民與環保團體又在2011年1月21日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撤銷新的環評結論、開發許可，並聲請中科三期停止執行。2011年2月18日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裁定
，認為在未進行二階環評下，基於「權利保護」規定、考量公私益、環境保護等因素，在審理中的環評撤銷訴訟案將來判決確定之前，環保署去年公告中科三期的環評審查結論以及國科會核發的開發許可，均應暫時停止執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法院裁判就業者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雜項執照及其他各項開發許可停止執行之聲請，法院駁回環團與居民的聲請，因此依裁定兩家公司無須停工
。對此，行政院長吳敦義表達重視，副行政院長也指示環保署與國科會提出因應措施，環保署與國科會均表示會繼續抗告。

筆者特別關注這次行政法院的風險溝通，因為無論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2010年7月30日作成停止執行裁定，或是最高行政法院在2010年9月2日駁回環保署、國科會與中科管理局抗告的理由中，都可以清楚看到行政法院否定「停工，不停產」模式的合法性，主張停止開發行為包括中科管理局於園區的施工以及廠商的營運行為。但是，2011年3月1日作成的裁定結果卻等同於「停工，不停產」模式
，即判令環保署、國科會與中科管理局停止執行，但廠商不受影響。觀察其判決理由，癥結在於〈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這部法律，〈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未設主管機關，而是散見各事業主關機關之規定如郵電業務、電力、給水、金融、土地行政等主管機關。行政法院據此認為非國科會作成的或非基於環評法的開發許可與環評審查結論無關，因而不適用環評法第14條「不得為開發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判決內容「聲請人聲請就友達公司及旭能公司之建築執照……其他各項開發許可部分停止執行一節。經查建築執照、使用執照、雜項執照之權責主管機關均非相對人，本無從對之聲請停止執行，應予駁回；……非但未據聲請人具體指陳，亦未提出任何積極證據加以說明，自無從審酌，亦應予駁回。」，可以發現法院判決意旨並非如行政系統所說停止執行的效力不及於第三人，而是因為居民與環保團體弄錯了訴訟的相對人。其判決結果不能被誤讀成是肯認「停工，不停產」模式（李建良，2010b）。但這也是行政法院自身的風險溝通，具有偶變性與自我指涉性。
筆者在二階觀察的立場上，再舉法律學者李建良（2011）的評析作為環境中的激擾，顯示出環保署的說法與行政法院的判決也都只是一種因著特定風險規避立場的自我詮釋、自我理解。李建良教授認為環評法的「開發許可」非單一概念，而是指「開發行為」下的諸多開發許可，環評法是「各目的事業法暨專業法」是用的上位法或前提法，舉凡與任何開發行為有關的許可、核准等行政處分，皆是環評法14條所稱之「開發行為之許可」。是以，環評法是前置程序，根本不存在「依環評法核發之開發許可」，只有「依各該目的事業專業法核發之開發許可」。以此觀之，行政法院藉著創造出「依環評法核發之開發許可」這一個虛構的概念，來與「建廠許可」、「用電許可」等對彰，是一種「切割」的風險溝通技倆，將這些「建廠許可」、「用電許可」與環評法脫勾。如此一來便意味著即使沒有環評審查結論，廠商仍可繼續營運，因為廠商已經與環評無關，無論環評通過與否廠商都可以如如不動地繼續生產營運。因此，行政法院的風險溝通是創造了一個稻草人「依環評法核發的開發許可」，把真正的開發許可「各種設廠與操作許可」戴上「非依環評法核發之開發許可」的大帽子，使之與環評法完美切割，卻架空了環評法的規範功能（李建良，2011）。
4、 小結
從系統之間結構耦合的角度來說，政治行政系統間與司法系統間確實存有結構耦合。因為當人民不服環保署做成的行政處分向行政法院提行政訴訟時，該行政處分合法性的論斷就變成行政法院的職責。行政法院必須決定該行政處分是否合法，環保署必須依賴行政法院的判決方能獲得合法性、正當性，因此彼此是相互依賴、相互耦合的，政治行政系統與司法系統（環保署與行政法院）互為彼此的環境、互為彼此可能的條件，政治行政系統與司法系統之間風險溝通永遠指向下一個風險溝通。

另外，在風險溝通流轉的過程中，環境中存有多激擾，組織系統依著內部語言對不同的激擾產生不同的共振能力。對政治行政系統中的環保署而言，環境中存有政治指導的激擾與居民與環保團體的激擾。顯而易見地，環保署對環境中的政治指導與有相當高的共振能力，幾乎有求必應。對於環團與居民的要求，則僅顯於打筆戰的層次，環保署積極地展現出它消極不作為的一面，僅存有相當少的共振能力。魯曼觀察到了風險社會中的政治行政系統同時存有太多有是太少的共振，那些太少的共振忽視了某些聲音使整個社會遲滯不前，那些太多的共振將使系統本身可能因為過度負荷而內爆（湯志傑、魯貴顯，2001：182-183）。
伍、結語與反思
本文藉由魯曼的風險社會學的區別圖式「風險／危險」，對中科三期風險溝通中的政治行政系統與司法系統進行二階觀察，筆者還原了環保署與行政法院之間的風險溝通是如何可能。它們運用「風險／危險」這組區別時，便陷入了風險的弔詭，魯曼建議去弔詭的方式就是回歸對事物的掌握能力，對政治行政系統與司法系統而言，法律詮釋是他們最拿手的把戲了。透過自我詮釋、自我理解法院判決與法規適用，它們將自身的風險由最高級將為比較級，便完成了風險溝通的目的。只是，雖然組織系統的自我再製原則以及由二階觀察立場開展出來的偶變性，難免會令人感覺到「法律千百條，要用自己喬」、「法院判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但這也是魯曼的風險社會所強調的，最終的關懷並非對全社會開出一帖藥方，而僅僅是「澄清社會是如何可能」。
但是由二階觀察帶來的偶變性並不會走向全然的虛無，在此引用一則禪宗公案說明二階觀察的要義。從前有個老和尚在屋裡閒坐，旁邊站個隨侍的小沙彌。門外有甲乙兩個和尚在爭論佛法，甲和尚生氣地走進來問「師父，您覺得我說得對還是他說得對？」老和尚曰「你對。」接著乙和尚也怒氣沖沖地跑進來問「師父，甲是錯的，應該是我說得才對！」老和尚復曰「你說得對。」。這時，旁邊的小沙彌弄糊塗了，便問師父「應該只有一個人說的對阿，怎麼會都對呢？」老和尚轉過頭，望一望小沙彌說「你也對！」。
這裡要凸顯的就是一階觀察著的執實性，與二階觀察者的無礙哲學。對二階觀察而言，重點不是倫理意義上的大是大非，每個系統的觀察都對也都錯，重點在於各系統觀察時的立場與盲點。二階觀察要做的就是放空自己的價值，讓社會如其所是地呈現出來。相較於一階觀察者因其立場分歧，而陷入紛爭之中，二階觀察者是一個保持距離的觀察者，可以釐清各系統的立場與盲點，從而對諸立場之爭保有一種機動靈敏的覺察能力。但是，二階觀察也深知自己也是帶有盲點的觀察，因而可以不斷地自省，達到「不執著的肯定」這樣一種境界。
職此，本文提出的二階觀察也是因著筆者自身的盲點與立場而生成的，僅是提出另外一種觀察的可能，是一種自我理解的結果，而且是一種說出道理來的偏見。容或有人不認同筆者的詮釋，提出另一種觀察也都是一件正常且值得開心的事。故本文視野未及之處，尚祈識者「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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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Communication on Environmental Events among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and Juridical System: Disputes over the 3rd stage of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Wei-Yuan, Hu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in National Ch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Luhmann’s sociology of risk, this article observes the risk communication among various social systems, regard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disputes on the 3rd stage of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CTSP), for the purpose of clarifying how society react to environmental events. The dispute of the 3rd stage of CTSP is the first cas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abandone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EIA reviewed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EPA）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IA in Taiwan. It’s also the first cas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refused to follow the Court’s decision. Therefore, this case highlights the conflicts between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juridical system. The main studying objects of this article are EPA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n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in juridical system. However, the ope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demands of environmental groups and the residents are seen as noises in system’s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second-order observation, I collected relative newspapers, official press releases, juridical decisions and academic articles, and took them as texts of risk communication. Moreover, I used the texts to construct the internal logic of various organizational systems, and observed how they operate with the principle of autopoiesis. Based on Luhmann’s viewpoint, the risk communication model of social systems is “risk / danger”, rather than “risk / safety”, and the organizations will reduce the decision risk by risk communication. Although the risk communication is paradoxical and contingent, second order observation still remains sensitive on the disputes among different positions. Overall, Luhmann’s research interest is not caring about any normative proposal，but only clarifying how society could be.

Keywords: the 3rd stage of CTSP, risk society, risk-communication, second-order observation
( 本文為研討會論文草稿，請勿直接引用。


� 在魯曼建構的系統裡論中，行政是放在政治脈絡下與政治一併來談的，因而可概括稱為政治行政系統（黃鉦堤，2011：138）。本文指稱的行政系統也就是魯曼所稱之政治行政系統。魯曼認為政治行政系統的經常過度負荷，意味著行政系統是被過分要求的承擔了政治系統的期望。


� 系統理論是由系統／環境這個區別出發，因而所觀察到的一切不是系統就是環境。人不是系統，而是由多個獨立運作的系統所組成的。人的身上的神經系統、心理系統、免疫系統均是獨立且不重疊地運作著，所以人身上有許多不同的運作過程，但是卻沒有一個茁生的、自我再製地統一的單元，在這個意義下，人就只是指涉人身上許多不同的系統（魯貴顯譯，1998：85-86）。


� 。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互為對方的環境，同時社會系統的溝通是以環境中存有兩個以上的心理系統才有可能。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互為彼此的條件，所以存有結構偶合。


� 魯曼認為溝通並非簡單地意指一個「傳遞」訊息的告知行動，而是一個獨立自我生產式的運作，是由訊息、告知與理解三個不同的選擇所茁生出來的新單元（湯志傑、魯貴顯譯，2001：226）。


�因為將溝通歸因到個人的告知行動，會讓人誤以為意識可以參與溝通，錯誤地以為互相瞭解是可能的，忽略了意識與溝通間結構耦合的關係（魯貴顯譯，1998：111-112）。


� 魯曼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功能分化的社會，全社會依著不同的功能符碼分化成不同的功能次系統。如政治系統的符碼為「權力（執政）／非權力（在野）」、經濟系統的符碼是「支付／不支付」、法律系統的符碼是「法／不法」、科學系統的符碼是「真／不真」。這些二元符碼是各功能次系統無可追問基本區，也是各功能次系統間無可揚棄的差異（魯貴顯，1998：169-173）。


�魯曼認為，「絕對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因為人們無法搶在未來前面。由於人們無法掌握不確定性的未來，使得安全的可能性不斷被侵蝕，沒人能提出一套標準來定義百分之百的安全事物。安全是一個空的概念，依附在風險的概念上。(Luhamnn, 1991: 29，轉引自唐德珍，2000：23）。


� 強調實證科學的風險評估將面臨如下的限制：第一，傳統上用機率來計算風險，但在面對可能的巨大災難時，這種計量結果便失去其意義。比如說，儘管聲稱核電廠發生事故的機率比在馬路上出車禍的機率還小，但是一旦真正發生毀滅性的核安事故時，統計數字只能突顯出自身的荒謬。第二，一般的風險評估依靠的是計量公式的指標與權重，但指標與權重的選擇仍是政治性的決定，因此計量公式就隱含著某種立場的選定。最後，機率上一樣的風險，對不同的受害者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如金融危機對富人而言可能只是小小的損失，但是對失業的底層勞工來說，失去的可能是它賴以為生的全部（Luhmann, 1991: 158-159；轉引自黃鉦堤、張唯聖，2011）。


� 參見2006/07/01自由電子報，〈中科七星基地 爭議聲中通過環評〉，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jul/1/today-life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04/20。


�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1117號判決。


�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30號判決。


� 參見2010/02/07環保署新聞稿，〈環保署回應邱花妹女士「中科三期應速停工」乙文〉。


�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全字第43號裁定，停字第54號裁定。


� 參見2010/08/04自由電子報，〈吳揆：中科三期不停產 法院：應全面停工〉，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aug/4/today-t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04/20。


� 參見2010/09/01自由電子報，〈中科三期環評過關 環團要告〉，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sep/1/today-life9.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04/20。


�參見2010/09/18自由電子報，〈中科三期今復工 后里人砲轟〉，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sep/18/today-life8.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03/20。


�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停字第9號裁定


�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054號判決


�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78號


� 參見行政院環保署綜字第0950060540號涵


� 參見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43條：「主管機關審查環境應響說明書…之審查結論…分類如下：一、通過環境應響評估審查。二、有條件通過環境應響評估審查。三、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四、認定不應開發。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參見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4條第1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


� 參見2010/03/02苦勞網，〈吳揆：不宜貿然要求中科三期停工〉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0760，最後瀏覽日期：2012/03/20；2010/03/17苦勞網，〈中科三期不停頓〉，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0977，最後瀏覽日期：2012/03/20；李建良（2010a），中科環評的法律課題─台灣法治國的淪喪與危機；李建良（ 2010b），憲法消逝，行政法不存；李建良（ 2010c），中科三期開發案停止執行之強制執行；李惠宗（2010），從法學方法論談中科事件「停工，不停產」的弔詭；王毓正（2010），司法判決撤銷環評審查結論之後，續行施工？─中科三期環評撤銷訴訟判決後之爭議問題；陳仲嶙（2010），環評撤銷後的開發許可效力；林昱梅（2010），預防原則與「停、看、聽」環評機制之落實─中科三期環評案之省思。


� 參見2010/02/07環保署新聞稿，〈環保署回應邱花妹女士「中科三期應速停工」乙文〉。 


�參見2010/02/05自由電子報，〈中科三期環評被撤 環署仍准施工〉，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feb/5/today-life4.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03/20；2010/02/06中國時報，〈中科三期應速停工〉，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0431，最後瀏覽日期：2012/03/20；2010/03/15苦勞報導，〈中科三期還不停工 法律人：環保署莫踐踏司法〉，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0936，最後瀏覽日期：2012/03/20。


� 參見2010/04/28國科會新聞稿，〈針對「反對人士控告本會及中科管理局處理中科三期案涉及刑事瀆職」乙案，中科管理局回應說明〉。


� 參見2010/08/05國科會新聞稿，〈國科會針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聲明稿〉；2010/08/06國科會新聞稿，〈針對「中科三四期停工 吳揆 投產廠商不受影響」本會說明〉；2010/08/09國科會新聞稿，〈國科會針對台北高等行政法院3項裁定提起抗告〉；2010/08/10環保署新聞稿，〈環保署已遵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對中科三期、四期案之裁定辦理〉。


� 參見2010/08/04 自由電子報，〈吳揆：中科三期不停產 法院：應全面停工〉，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aug/4/today-t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3/20。


� 參見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全字第43號假處分事件新聞稿。


� 參見2010/08/10國科會新聞稿，〈中科接獲環保署公文後續處理說明新聞稿〉。


� 參見2010/08/20自由電子報，〈中科停工不停產，馬給予肯定〉，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aug/20/today-life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04/20。


�行政訴訟法第216條第1項規定「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或決定之判決，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所以，除了當事人環保署外，國科會與中科管理局是不折不扣的「關係機關」理當受到判決效力拘束，應自動命廠商不得繼續施工或營運（李惠宗，2010）。


�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0年度停字第9號裁定


� 參見2011/03/02，自由電子報，〈中科三期 法院裁定暫時停止執〉，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mar/2/today-life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03/20。


� 參見2011/03/02，聯合報A9，〈最牛司法戰 判中科三期停止開發〉。


� 參見2011/03/18，環保署新聞稿，〈環保署澄清外界對中科三期環評訴訟案的誤解〉。





0
1

